
6 .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06 年  1 月  至  106 年  12 月 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

        （A） 

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

（B） 

暫 不 通 知 理 由 
本 期 通 知 比 率 

(A) ÷((A）＋（B）)*100﹪ 
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

總 計 11,484 3,740 3,715 339 180 75.43 

妨害投票 1     100.00 

偽造貨幣 6 1 1   85.71 

偽造有價證券 3 6 6   33.33 

偽造文書  1 1    

妨害風化罪 11     100.00 

強制性交 6     100.00 

營利姦淫猥褻 5     100.00 

妨害性自主罪  1 1 1   

侵害墳墓屍體 1     100.00 

殺人 46 37 37   55.42 

說明：1.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。 

      2.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「監通」終結件數，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「監通檢」未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

6.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（ 續 一 ） 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06 年  1 月  至  106 年  12 月 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

        （A） 

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

（B） 

暫 不 通 知 理 由 
本 期 通 知 比 率 

(A) ÷((A）＋（B）)*100﹪ 
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

殺人未遂 24     100.00 

殺害尊親屬  1 1    

重傷害  1 1    

傷害致死 2     100.00 

遺棄 2     100.00 

妨害自由 2     100.00 

強盜 34 2 2   94.44 

詐欺 2,217 685 674 49 19 76.40 

重利 4     100.00 

恐嚇取財 239 46 46 9 3 83.86 

擄人勒贖 15 4 4   78.95 

說明：1.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。 

      2.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「監通」終結件數，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「監通檢」未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

6.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（ 續 二 ） 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06 年  1 月  至  106 年  12 月 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

        （A） 

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

（B） 

暫 不 通 知 理 由 
本 期 通 知 比 率 

(A) ÷((A）＋（B）)*100﹪ 
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

貪污治罪條例 569 528 527 51 20 51.87 

槍砲彈刀條例 591 108 108 20 4 84.55 

組織犯罪條例 273 125 125 5 2 68.59 

懲治走私條例 150 92 92 28 28 61.98 

違反森林法 169 5 5 1  97.13 

漁會法 17 1 1   94.44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,635 1,947 1,935 173 102 77.31 

銀行法 62 20 20 2 1 75.61 

洗錢防制法 5 7 7   41.67 

妨害國幣條例 1     100.00 

農會法 138 17 17   89.03 

說明：1.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。 

      2.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「監通」終結件數，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「監通檢」未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

6.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案 件 核 發 通 知 書 及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（ 續 完 ） 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06 年  1 月  至  106 年  12 月     單位：件  

案 由 別 
本 期 核 發 通 知 書 件 數 

        （A） 

期 底 暫 不 通 知 件 數 

（B） 

暫 不 通 知 理 由 
本 期 通 知 比 率 

(A) ÷((A）＋（B）)*100﹪ 
通知有妨害監察目的之虞 不 能 通 知 其 他 

藥事法 16 1 1   94.12 

食品衛生管理 1     100.00 

兒少性交易 157 6 6   96.32 

選舉罷免法 4     100.00 

證券交易法 14 15 14  1 48.28 

期貨交易法 16 3 3   84.21 

廢棄物清理法 20 58 58   25.64 

臺灣大陸條例 5 12 12   29.41 

其他 23 10 10   69.70 

       

       

說明：1.本表以受監察人涉犯之主案由統計。 

      2.本期核發通知書件數係指統計期間內「監通」終結件數，期底暫不通知件數係指至統計期底之「監通檢」未結件數。 

資料來源：臺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 


